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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2021年度耕地保护实施意见的

通  知

各村（社区），各办、站、所、中心：

为进一步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决纠正和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行为，全面完成2021年度耕地保护目标任务，经研究，印发南城街道2021年度耕地保护工作实施意见。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办事处主任任组长，分管规划建设、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为副组长，建设环保办、产业培育中心、经发办、应急办、综合执法大队、派出所等单位为成员单位的耕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建设环保办，负责耕地保护日常工作。各村（社区）书记为农村耕地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村（社区）主任为农村耕地保护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各村（社区）要落实农村耕地保护巡查专职人员，把农村耕地保护工作纳入各村（社区）年度工作计划。

二、明确工作目标

（一）村（社区）行政区域内年末耕地保有量，年末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全年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上级下达的指标。

（二）村（社区）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护工作依法规范，及时报告和禁止违法占用以及破坏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行为。

（三）严禁占用基本农田建房、造坟、取土打坯、材料堆放、小型加工、畜禽养殖等违法建设和污染基本农田的行为。

（四）严禁以土地流转名义进行的一切未批先建行为。

（五）破坏耕地的其它违法用地行为。

三、强化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工作职责。制定年度耕地保护工作实施意见，建立违法用地监督巡查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制定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办法，与村（社区）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及时制止辖区内的违法用地行为，对拒不执行的违法用地行为，及时向土地主管部门报告。

（二）巴川规资所工作职责。巴川规资所是辖区土地违法行为动态巡查主体，应根据辖区土地管理实际，针对不同区域，加大辖区违法用地的巡查监管，及时报告主管部门对违法用地行为主体下达责令停止违法用地行为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牵头查处规划区内外的违法建筑，对违法事实严重，性质恶劣的，积极配合主管部门采取综合执法手段予以制止。

（三）建设管理环保办工作职责。建设管理环保办要根据辖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导村（社区）、业主加强土地的规划利用，及时纠正和制止违法用地行为，督促指导村（社区）加大土地动态巡查和目标考核，密切配合国土管理部门及时处置违法用地行为。

（四）相关站所工作职责。产业培育中心、经发办、综合执法大队等站所中心要加强耕地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企业、业主树立耕地保护红线意识，主动联系国土所、建管环保办为企业、业主做好用地规划服务，避免因违法用地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五）村（社区）工作职责。加大辖区违法用地巡查力度，及时发现、报告、制止本辖区违法用地行为，配合土地管理部门开展行政执法。
四、严格工作考核

度耕地保护工作纳入办事处2021年村（社区）、站所中心综合目标考核，具体考核办法以南城街道2021年村（社区）、站所中心目标考核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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